
 
  

交院组函〔2018〕38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8 年下半年发展对象 预备党员
集中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

和《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关于发展对象 预备党员培训的

意见》（鲁交院党发〔2017〕6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 2018

年下半年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集中培训工作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培训对象 

2018 年下半年确定的党员发展对象，和 2018 年下半年符

合转正条件的预备党员。 

二、培训时间 

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。 

三、培训地点 

长清校区学术报告厅（威海校区视频连线） 

四、培训内容 

学院党校集中培训不少于 1 天（或不少于 8 学时），通过

课堂讲授、分组自学等方式学习《十九大报告》《中国共产党

章程》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

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

内容，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 

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。学院党校可联合开展。 

学校党校集中培训不少于 2天（或不少于 16 学时），具体

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培训考核 

根据《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关于发展对象 预备党员

培训的意见》，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进行结业考核，满分为 100

分。 

1.考勤含出勤率、纪律、学习态度等方面，满分 20 分, 由

学院党校根据实际情况客观评分。对于出全勤、态度认真、讨

论积极、严守纪律的，可评为 18-20 分。 

2.培训结束后，每位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结合培训内容和

自身的感受撰写学习小结，满分 20 分，由学院党校根据实际

情况客观评分。学习小结内容充实、思想深刻、密切联系个人

实际的，可评为 18-20 分。 

3.笔试试卷满分 60 分。由学校党校评分。 

六、培训要求 

1.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的集中培训是规范发展党员工作，

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

措，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，科学谋划，确保培训质量。 

2.集中培训应严肃认真，注重仪式感。培训对象须穿正装，

预备党员须佩党徽，认真听讲、积极讨论、及时总结，原则上

不允许请假。 

如发现迟到早退、着装随意、不佩正确戴党徽、课上随意

接打电话或玩电子产品等不良行为，将视情节程度，对其作出

批评教育、暂缓发展、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等处置；如发现无

故缺席、冒名顶替等现象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发展对象或预备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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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资格。 

3.各学院党校分别确定两名领队（须为党员。教工、学生

各一人），负责联络、考勤等。 

4.教工发展对象或预备党员分别参加学院党校和学校党

校的集中培训，妥善协调工作和学习，保证培训效果。 

七、材料报送 

各学院党校分别于 11 月 26 日前将附件 1（电子版和纸质

版），于 12 月 4日前将附件 2（电子版和纸质版）、附件 3（纸

质版）和附件 4（纸质版）报送党委组织部。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于 11 月 26 日前将附件 5（电子版）

报送党委组织部。 

 

附件：1.学院党校集中培训课程表 

      2.结业考核成绩表 

3.山东交通学院发展对象培训鉴定表 

4.山东交通学院预备党员培训鉴定表 

5.预备党员名单 

 

 

党委组织部      

2018 年 11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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